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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仲裁案对“岛礁建设”的裁决评析及后续
法律问题研究∗

　 　

马　 博∗∗

摘　 要: 南海大规模岛礁建设引发的争议正在逐步成为南海争端中的重要问

题ꎮ 从国际法视角对其进行全面的审视ꎬ 不仅是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批驳的需

要ꎬ 更关乎未来中国在南海地区维护国家利益的合法性基础ꎮ 通过对仲裁案中涉

及“岛礁建设”相关裁决的评析ꎬ 可以发现仲裁庭在该议题裁决中的缺陷和漏洞ꎮ
与此同时ꎬ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岛礁建设”领域的法律滞后性已经不能适应

当前各国在海洋开发领域的实践需要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ꎮ 学界需要重新审视

«公约»在未来国际海洋法中的作用ꎬ 并在“岛礁建设”立法领域有所创新ꎮ 未来ꎬ
在“岛礁建设”后期对国内立法的完善ꎬ 及在海洋环境、 渔业资源保护领域的法

律研究将成为仲裁案后学界研究的重点ꎮ
关键词: 南海仲裁案ꎻ 岛礁建设ꎻ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ꎻ 南海争端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公布的南海仲裁案(简称“仲裁案”)裁决损害了中国在南海地区一系列的

历史和现实权益ꎮ 作为回应ꎬ 中国政府多次阐明了对待仲裁案“不接受、 不参与、 不承

认”的态度ꎬ 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理解ꎻ 此外ꎬ 随着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执政后中菲关系

的改善ꎬ 外交上应对仲裁案后续问题的压力暂时得到了缓解ꎮ 但是ꎬ 仲裁案裁决所涉及的

法律方面的争端远未结束ꎬ 其影响超越了中菲两国双边关系ꎬ 上升到中国作为«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简称«公约»)的缔约国ꎬ 是否遵守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海洋法和国际准则

的问题ꎮ 从该角度看ꎬ 未来南海问题中的法律博弈将会随着仲裁庭裁决对菲律宾方面 １５
项诉求中的 １４ 项“一边倒”的支持而更加严峻ꎮ 针对此ꎬ 中国法学界已经开始就仲裁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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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多方位和多角度的分析和批驳ꎮ① 未来ꎬ 相信还会有更多涉及仲裁裁决具体议题评析

的学术文章出炉ꎮ 随着美国、 日本等域外大国对南海问题的持续关注和深度介入ꎬ 国际海

洋法领域的博弈也将长期存在ꎮ
由于南海仲裁庭系统地否定了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几乎所有的主张和权益ꎬ 法律维权任

重道远ꎮ 首先ꎬ 仲裁庭否定了中国在南海主张的包括“断续线”在内的多项“历史性权利”ꎬ
将中国的主张全部划归为«公约»已有的解释范围之中ꎮ 其次ꎬ 仲裁庭精心利用了«公约»
相关条款的时代滞后性并对部分条款采取片面的解释ꎬ 将南沙群岛上所有的陆地认定为不

具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岛屿(包括黄岩岛、 赤瓜礁、 华阳礁、 永暑礁、 南薰礁和西门

礁)以及不能主张 １２ 海里领海ꎬ 且不能通过任何方式取得领土的“低潮高地” (包括美济

礁、 仁爱礁、 渚碧礁和东门礁)ꎻ 以此出发ꎬ 继而否定中国主张南沙群岛为整体的“专属

经济区”以及“岛礁建设”的合法性ꎮ 最后ꎬ 仲裁庭据此认定ꎬ 中国政府在南海的行为“侵
犯”了菲律宾在其“专属经济区”的主权权益ꎮ 可以看出ꎬ 仲裁庭对每一个议题的裁决都有

“缜密”的逻辑联系ꎬ 裁决环环相扣ꎬ 步步精心设计ꎬ 试图达成全面否定中国在南海的各

项主张和权益的目的ꎮ 因此ꎬ 国际法学界对仲裁裁决的分析和批驳必须从各个相关议题入

手ꎬ 以点带面ꎬ 逐条分析ꎬ 最终达到维护中国在南海地区国家权益的目标ꎮ
本文仅从仲裁案裁决中涉及“岛礁建设”的议题为切入点进行分析ꎬ 抛砖引玉ꎬ 对学

界关于仲裁案的研究提供相关参考ꎮ 文章第一部分对仲裁案裁决中涉及“岛礁建设”的部

分进行逐条评析ꎬ 分析仲裁庭裁决该议题遵照的法律逻辑以及裁决本身存在的局限和漏

洞ꎻ 第二部分分析仲裁庭依照的«公约»在“岛礁建设”议题上的功能性缺失以及该议题在

未来海洋开发利用领域立法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ꎻ 最后一部分从中国学界的应对出发ꎬ 提

出应对“岛礁建设”相关法律问题的后续研究和立法工作的建议ꎮ

一、 仲裁庭对“岛礁建设”议题裁决的逻辑漏洞和局限

仲裁庭在就菲律宾提出有关中方“岛礁建设”引发的法律争端议题的裁决上ꎬ 采取了

支持菲律宾全部诉求的做法ꎮ 此外ꎬ 在认定南沙群岛各个岛礁属性时ꎬ 仲裁庭还以中方进

行的岛礁建设“严重改变岛礁的自然状态”为由ꎬ 从而依据自己认定的所谓历史资料对岛

礁的属性进行重新评估ꎮ 菲律宾方面提起的仲裁案诉求中ꎬ 分别在第 １２ 条和第 １４ 条(ｄ)
项中提出中国的“岛礁建设”违反了«公约»相关规定ꎮ② 仲裁庭针对以上诉求从中方岛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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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薛力: «南海仲裁案裁决的法律缺陷»ꎬ «东南亚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ꎻ 黄靖文、 黄瑶:
«南海仲裁案历史性权利诉求管辖权问题评析»ꎬ «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ꎻ 高圣惕: «论南海仲裁案裁决在管辖

权及可受理性问题上的事实与法律谬误»ꎬ «边界与海洋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ꎻ 管建强: «南海仲裁案后续法律应对的

关键问题研究»ꎬ «中国法学»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ꎮ
第 １２ 条为“中国对美济礁的占领和建造活动: (ａ) 违反了«公约»关于人工岛屿、 设施和结构的规定ꎻ (ｂ) 违反了中

国在«公约»下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义务ꎻ 以及(ｃ) 构成违反«公约»规定的试图据为己有的违法行为”ꎻ 第 １４ 条

(ｄ)为“自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仲裁开始ꎬ 中国非法地加剧并扩大了争端ꎬ 包括: (ｄ) 在美济礁、 华阳礁、 永暑礁、 南薰

礁、 赤瓜礁、 东门礁和渚碧礁从事挖沙填海和人工岛屿的建造和建设活动”ꎮ



建设对“菲律宾主权权利”、 “海洋环境破坏”以及“争端的加剧”三个方面进行了裁决ꎬ 认

为中方违反了«公约»的相关条款ꎮ 以下部分结合仲裁庭的裁决ꎬ 详细分析各项裁决存在

的漏洞和局限性ꎮ
(一)仲裁庭在认定南沙群岛岛礁属性时ꎬ 以中方进行的岛礁建设破坏了岛礁自然属

性为名ꎬ 转而通过“历史文献资料”进行了属性的认定

仲裁庭认为ꎬ 人类无论采取何种添附的形式将海床改造成为低潮高地ꎬ 或者将低潮高

地改造成为岛屿的做法ꎬ 都无法改变该地物原有的自然属性ꎮ① 在本案中ꎬ 随着大规模的

岛礁建设活动ꎬ 还原并观察岛礁原有的自然属性已经不再可能ꎬ 因此ꎬ 仲裁庭认为ꎬ 根据

«公约»对岛礁属性的判断ꎬ 应该回到其“早先的、 自然的、 在大规模人类建设之前”的形

态ꎬ 仲裁庭因此决定根据“能找到最好的”(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大规模岛礁建设之

前的证据来对岛礁自然属性作出判断ꎮ② 据此ꎬ 仲裁庭用 １９３８ 年“大日本帝国海军”图表ꎬ
以及同时代的英国海军、 美国海军的航海图认定黄岩岛、 赤瓜礁、 华阳礁、 永暑礁、 南薰

礁(北)和西门礁为仅有 １２ 海里领海、 无 ２００ 海里专属经济区的岛屿ꎬ 而南薰礁(南)、 美

济礁、 仁爱礁、 渚碧礁和东门礁为不具有主张 １２ 海里领海、 不能拥有主权的“低潮高

地”ꎮ③ 然而ꎬ 仲裁庭的裁决以及给出的证据存在缺陷ꎮ
第一ꎬ 仲裁庭对“岛屿”、 “岩礁”和“低潮高地”概念的解释和适用具有较大的主观

性ꎬ 无法建立“岛礁建设”后的岛屿是否能够主张领海以及专属经济区的必然联系ꎮ «公
约»第 １２１ 条涉及“岛屿制度”的条款第(１)和(３)分别为“岛屿是四面环水并在高潮时高于

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和“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岩礁ꎬ 不应有

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ꎮ 一方面ꎬ 仲裁庭承认ꎬ 中国政府认为南沙群岛的海洋权益应该被

整体考虑ꎬ 而并未就其在南沙群岛的单个岛礁是否能够主张专属经济区明确表态ꎻ④ 中国

政府并未因为在南沙群岛的岛礁建设而主张新的海洋权益ꎬ 而是多次阐明将依此向国际社

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ꎮ⑤另一方面ꎬ 仲裁庭明确表示:

正像低潮高地或者海床不能被合法地通过人为的方式改造成为一个岛屿那样ꎬ 仲

裁庭认为ꎬ 岩礁不能通过岛礁建设的形式改造成为一座拥有完整属性的岛屿ꎬ 该地物

的属性必须遵照其自然的属性来决定􀆺􀆺如果国家可以被允许将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

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岩礁通过科技和添附的材料改造为具有完整属性的岛屿ꎬ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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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第 １２１ 条第(３)款作为限制国家大量拓展其海洋空间的作用就将被削弱ꎮ①

因此ꎬ 仲裁庭提出的“中方进行岛礁建设是为了主张更多的海洋权益”的论点是不存

在的ꎬ 更加不能以不存在的论点进行裁决ꎮ 而且ꎬ 根据«公约»第 １２１ 条根本无法认定在

岛礁主权归属不明确的前提下ꎬ 中国的岛礁建设违反了«公约»条款ꎮ 众所周知ꎬ «公约»
的初衷不是解决海洋领土纠纷ꎬ 而是解决海域争端和海洋开发、 利用以及合作的问题ꎮ 正

如«公约»序言部分提到的ꎬ “在妥为顾及所有国家主权的情形下ꎬ 为海洋建立一种法律秩

序”ꎬ «公约»所产生的任何法律效力都不能剥夺缔约国对于海洋上陆地的主权ꎬ 所以ꎬ 仲

裁庭根据«公约»的条款和精神ꎬ 充其量能够去定义一个岛礁的属性ꎬ 而不能根据其定义

后的岛礁属性来决定其是否影响到另一国的主权归属ꎬ 更不能以此为据来为他国获得海洋

权益ꎮ 很明显ꎬ 仲裁庭希望用“依靠人工建设而扩大的岛礁不具有自然岛礁的权益”来否

定中方对南薰礁(南)、 美济礁、 仁爱礁、 渚碧礁和东门礁的主权诉求ꎬ 将其置于菲律宾

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的范围内ꎬ 这本身就是一种违背«公约»的行为ꎬ 甚至可以归结为某

种程度上的“滥用职权”ꎮ
第二ꎬ 仲裁庭在证据采用的问题上存在缺陷ꎬ 削弱了仲裁结果的公信力ꎮ 仲裁庭将认

定南沙岛礁原本自然属性的证据采用原则设定为“能找到最好的证据” (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ꎮ 根据«公约»附件七强制仲裁的原则ꎬ 作为本案的当事方ꎬ 中国政府尽管没有

提供任何相关的历史性证据ꎬ 但是并不妨碍仲裁庭本着“谨慎和公正”的原则收集中国方

面的相关历史证据ꎮ 特别是作为仲裁案的当事方菲律宾和中国两国使用不同的语言ꎬ 英文

资料和中文资料必须都要兼顾ꎮ 但是在整个仲裁案中ꎬ 仲裁庭没有收集和引用任何中文资

料ꎬ 而是将英文资料(包括有限的中国官方发布的英文声明)作为本案唯一使用的证据来

源语言ꎮ 中文是联合国六大官方语言之一ꎬ 而根据«公约»附件七组建的仲裁庭在涉及中

国方面重大海洋权益的案件时ꎬ 完全忽视中文历史资料的效力ꎬ 且没有做出任何寻找中文

资料、 证据的尝试ꎬ 违背了其宣称的“能找到最好的证据”的原则ꎮ 仲裁庭将历史证据的

收集、 采用定在了“能找到的英文证据”的范围内ꎬ 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渎职”ꎮ
这种做法不仅对仲裁庭的公信力造成了损害ꎬ 也对仲裁结果造成潜在挑战ꎮ 例如ꎬ 近

期马来西亚政府获得了和新加坡就白礁(Ｐｅｄｒａ Ｂｒａｎｃａ)领土争端有关的新的历史证据ꎬ 并

认为以此可以证明马来西亚政府对白礁的主权主张要优于新加坡方面ꎮ 尽管 ２００８ 年国际

法院(ＩＣＪ)经过审理将白礁判给了新加坡ꎬ 但是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 ６１ 条ꎬ 在发现具

有决定性事实证据的情况下ꎬ 可以提请国际法院进行复审ꎮ② 目前ꎬ 媒体分析马新两国就

白礁产生的领土争议将再起波澜ꎮ③ 可见ꎬ 即便是双方此前已经同意、 有了定论的领土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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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案件ꎬ 当有新证据出现时ꎬ 其中任何一方都有权选择提请法庭进行复核ꎬ 更不要说南海

仲裁庭完全忽视中文历史证据的行为ꎬ 注定无法使整个国际法学界信服ꎬ 因而埋下就此提

起新的诉讼的伏笔ꎮ
(二)仲裁庭认为ꎬ 中方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进行“人工岛屿”建设ꎬ 违反了菲方的主

权权利

在菲律宾提起的第 １２ 项诉求中认为中方对美济礁的占领和建设行为ꎬ “(ａ)违反了

«公约»对于建筑人工岛屿、 设施与结构的规定”和 “(ｃ)构成了«公约»中反对的非法侵占

行为”ꎮ① 菲方认为ꎬ 美济礁是位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的“低潮高地”ꎬ 根据«公约»第 ６０
条和第 ８０ 条ꎬ 菲律宾有专属权利去建设人工岛礁ꎬ 而中方的行为违反了菲方的上述权

利ꎮ② 中国方面对此曾表示ꎬ 中国对南沙群岛拥有主权ꎬ 岛礁建设以及相关活动是在主权

范围内的事务ꎬ 他国和第三方无权干涉ꎮ 对于仲裁庭而言ꎬ 认为中方行为违反«公约»需
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需要认定美济礁为不具有单独主张主权领土及领海的“低潮高

地”ꎻ 二是要认定中方的岛礁建设及相关行为不与«公约»第 ２９８ 条(１)(ｂ)相抵触ꎬ 即«公
约»规定强制仲裁不能适用于“军事活动”的范畴ꎮ③ 对于第一点ꎬ 仲裁庭此前已经根据有

缺陷的证据认定美济礁为“低潮高地”ꎬ 称中方的行为违反菲律宾方面在专属经济区的排

他权ꎮ④ 对于第二点ꎬ 仲裁庭认定ꎬ 虽然中国政府对外公布的岛礁建设的目的是“民用”ꎬ
同时伴有国防的职能ꎬ 但岛礁建设的“首要用途”(ｐｒｉｍａｒｙ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仍然是民用ꎬ 而对其

伴有的军事用途则未加评述ꎮ 就此ꎬ 仲裁庭认为ꎬ 对中国在美济礁的岛礁建设引发的法律

问题拥有管辖权ꎮ⑤

关于美济礁的岛礁属性问题ꎬ 仲裁庭存在着证据本身和证据使用的缺陷ꎬ 上文对此已

经有所分析ꎬ 而对于«公约»第 ２９８ 条(１) (ｂ)的适用性问题ꎬ 仲裁庭的解读存在严重错

误ꎮ 首先ꎬ 仲裁庭对中方观点的援引和解释存在明显偏差ꎬ 混淆了“军事活动”和“军事

化”的区别ꎮ «公约»第 ２９８ 条(１)(ｂ)的排除性特指“军事活动”(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ꎬ 而仲

裁庭引用的中方材料中特别引用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演讲中提到的“中国不在南海搞‘军
事化’”(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ꎬ 甚至仲裁裁决中出现的也是“军事化”(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ꎮ 显然ꎬ 中

国不在南沙群岛进行“军事化”行为ꎬ 并不意味着没有“军事活动”ꎬ 军队在岛礁上部署防

御武器、 进行军事训练ꎬ 以及在附近海域打击海盗、 进行海上军事演习等一系列活动都可

以被看作军事活动ꎬ 但不一定属于军事化行为ꎮ 中国外交部早在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就对外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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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ꎬ 中方将在南海岛礁部署必要国防设施ꎮ① 美国智库公布的美济礁的最新卫星图片中

也显示岛上部署有防空武器ꎬ 并称美济礁已经成为中国的“军事基地”ꎮ② 此外ꎬ 菲律宾要

求仲裁庭认定“中国 １９９５ 年从菲律宾手中非法占领美济礁”的诉求也间接地承认了中菲双

方各自在美济礁曾经有过军事活动ꎮ 很明显ꎬ 事实证据表明美济礁以及附近海域存在着

«公约»第 ２９８ 条(１)(ｂ)定义的“军事活动”ꎬ 仲裁庭因此对该项诉求不能拥有管辖权ꎮ
其次ꎬ 仲裁庭在“军事化”与否的证据采信上过于随意化ꎮ 仲裁庭认为ꎬ 如果中国政

府认为没有对美济礁实行“军事化”ꎬ 那仲裁庭就应该相信并采纳中国政府的官方表态ꎬ
以此来认定事实ꎮ③ 这种仅以官方声明来决定证据认定的做法ꎬ 与仲裁庭在本案的态度形

成鲜明的不一致: 中国政府多次声明南海“断续线”属于中国的历史性权利ꎬ 应该受到保

护ꎬ 但仲裁庭并未接受这样的说法ꎬ 并在裁决中否定了中方的主张ꎻ 另一方面ꎬ 仲裁庭在

岛礁“军事化”问题上则采用“相信中国政府声明”的做法ꎬ 不对事实进行分析ꎮ 这种对案

件的审理不仅标准前后不一致ꎬ 而且极为草率ꎮ 不仅美国政府多次表示中国正在南海进行

“军事化”ꎬ 而且连诉讼国菲律宾的外交部长都表示中国在“军事化”南沙群岛ꎮ④面对诉讼

双方相左的证据ꎬ 仲裁庭不去比较证据就盲目地作出裁决ꎬ 从程序上出现了不公正ꎮ
(三)仲裁庭认为ꎬ 中方在控制的南沙群岛七个岛礁上大规模填海和人工岛屿建设对

海洋环境造成了严重损害

菲律宾政府在提交给仲裁庭的诉求中提到: “中国在美济礁等 ７ 个岛屿上的建设行为

违反了«公约»中关于保护和保存海洋环境、 生态的条款ꎮ”⑤其中ꎬ 涉及“岛礁建设”的指

控为: 中方“陆域吹填”的行为破坏了岛屿周边的生态环境ꎬ 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了不可逆

转的伤害ꎮ⑥ 菲律宾方面还特别指出ꎬ 无论中方是否对这些岛礁享有主权或实际控制权ꎬ
其行为“威胁”(ｔｈｒｅａｔｅｎ)到了岛礁周围和南海海域的海洋环境ꎮ⑦ 菲方还认为“岛礁建设”
的行为不能以«公约»第 ２９８ 条(１)(ｂ) 中的“军事活动”予以排除ꎮ⑧ 对此ꎬ 仲裁庭认为ꎬ
因为不涉及主权归属问题ꎬ 该庭对此项诉求拥有管辖权ꎮ⑨ 最终ꎬ 仲裁庭结合菲律宾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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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证据和第三方专家报告ꎬ 认定中国近期在南沙群岛七个岛礁上的大规模填海和人工

岛屿建设对海洋环境的负面影响ꎬ 包括对珊瑚礁生长环境造成了严重损害ꎬ 违反了其保全

和保护脆弱的生态系统以及受威胁或有灭绝危险的物种的生存环境的义务ꎮ① 仲裁庭作出

以上判断的前提ꎬ 需要认定中方公布的有关岛礁建设的环境评估报告不可信ꎬ 以及不符合

«公约»第 ２９８ 条(１)(ｂ)的排除性ꎮ② 对于证据采信过程中的证据比对和语言选择的偏见ꎬ
以及混淆“军事化”和“军事活动”两个概念ꎬ 上文已经有所批驳ꎮ

在此提出ꎬ 仲裁庭对涉及中方“岛礁建设”危害南海海洋环境的诉求是否有“管辖权”ꎬ
其实是值得商榷的问题ꎮ 因为涉及主权权利ꎬ 仲裁庭必须确立中菲双方在“岛礁建设”问
题上构成争端方(ｄｉｓｐｕｔａｎｔ)ꎬ 才能认定自己拥有管辖权ꎮ 如果中菲两国在该问题上不是争

端方ꎬ 即便一方违反了«公约»规定ꎬ 程序上仲裁庭对另一方提起的诉求不能拥有管辖权ꎮ
中菲双方在相关岛屿构成争端方ꎬ 有三种可能: 一是涉及本案的 ７ 个岛屿主权属于中国ꎬ
菲方认为中方岛礁建设的行为违反了«公约»中对海洋环境的条款ꎬ 因此要求仲裁庭进行

裁决ꎻ 第二种可能是菲律宾认为自己拥有对 ７ 个岛屿的主权ꎬ 认为中方“非法占领”ꎬ 但

不要求仲裁庭澄清主权归属ꎬ 仅要求仲裁庭认定中方的行为违反«公约»中对海洋环境保

护的条款ꎻ 第三种可能是菲律宾认为 ７ 个岛礁的领土存在争议ꎬ 同时认为中方行为违反

«公约»中对海洋环境保护的条款ꎮ
无论是以上哪种情况ꎬ 不能回避的问题是菲律宾方面必须对 ７ 个岛礁的主权归属问题

有所交代ꎬ 仲裁庭才能针对菲律宾方面的诉求进行下一步的审理ꎮ 众所周知ꎬ «公约»对
海洋领土纠纷没有管辖权ꎬ 因此ꎬ 菲律宾方面采用的是模糊领土主权归属的方式ꎬ 试图绕

开该问题使仲裁庭获得管辖权ꎮ 菲律宾方面甚至提出: “无论中方是否对这些岛礁享有主

权或实际控制权ꎬ 其行为都‘威胁’(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到了岛礁周围和南海海域的海洋环境ꎮ”③可

见ꎬ 菲律宾方面的希望是让仲裁庭裁决中方“岛礁建设”的本身是否对海洋环境构成破

坏ꎬ 而不愿意在此就主权归属问题发表任何意见ꎮ 而仲裁庭的做法恰恰依照了菲律宾方

面诉求ꎬ 在没有对主权归属问题加以澄清的前提下ꎬ 就直接对中方的行为进行了审理和

裁决ꎮ
因此ꎬ 可以认定ꎬ 仲裁庭并未否定(事实上也无权否定)中国对 ７ 个南沙岛礁的主权

以及控制权ꎮ 仲裁庭就此议题管辖权方面的悖论是ꎬ 如果 ７ 个岛礁属于中国领土主权范

围ꎬ 即便在中方“岛礁建设”的过程中出现了海洋环境问题ꎬ 菲律宾是否满足作为“争端

方”进行诉讼的条件ꎻ 而如果中菲双方在 ７ 个岛礁的领土主权归属上存有争议ꎬ 且菲律宾

承认此点ꎬ 则按照«公约»规定ꎬ 仲裁庭对涉及主权争议的海洋争端没有管辖权ꎮ
从国际法院(ＩＣＪ)２０１６ 年对“马绍尔群岛诉英国”的案例判决可以看出ꎬ 菲律宾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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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端方”对中国政府在 ７ 个岛礁上的建设行为提起诉讼的合法性值得推敲ꎬ 即菲方必须

首先建立“中方行为损害了菲律宾海洋权利”的先决条件ꎬ 方能构成本案的“争端方”ꎮ “马
绍尔群岛诉英国案”中ꎬ 南太平洋岛国马绍尔群岛于 ２０１４ 年将包括英国在内的 ９ 个拥有核

武器的国家告上国际法院ꎬ 要求国际法院裁定这些国家并未履行于 １９６８ 年签署的«核不

扩散条约»以及习惯国际法的相关弃核规定ꎬ 英国等三个国家对此作出了回应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５ 日ꎬ 国际法院对此案作出了“先决反对”(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ｏｂｊｅｃｔｉｏｎ)的判决ꎬ 认为国际法院

尽管对此案有管辖权ꎬ 但是由于马绍尔群岛和英国之间不存在明显的争端以及会影响到第

三方的利益ꎬ 因此决定撤销该案件ꎬ 不再继续审理ꎮ① 国际法院认为ꎬ 根据已有的证据无

法证明马绍尔群岛和英国之间存在着“相反的意见”ꎬ 因此ꎬ 不能建立两国之间存在着“争
端”ꎮ② 此案对“争端存在”的含义给出了清晰的界定: 各方必须持有“清晰、 相反的意

见”ꎬ 而争端是否存在的认定不在于采用何种方式进行抗议ꎬ 而是在于双方是否有着截然

相反的具体做法和意见ꎻ 而从时间点上看ꎬ 应该以递交起诉的时间为限来看双方此前是否

存在争端ꎮ③

以此标准来看待南海仲裁案中关于“岛礁建设”的裁决ꎬ 仲裁庭存在诸多问题ꎮ 首先ꎬ
菲律宾在 ２０１３ 年提交仲裁请求之前ꎬ 菲方并未提供明确认为中方“岛礁建设”行为破坏了

南海的海洋生态环境而引发菲律宾抗议的证据ꎮ 在仲裁诉求中ꎬ 菲律宾方面仅提供了所谓

的中国的“岛礁建设”破坏海洋环境的证据ꎬ 但并未就本国对此是否提出反对意见提供证

据ꎮ 其次ꎬ 菲律宾方面公开承认ꎬ 在 ２０１３ 年之前ꎬ 中国、 越南、 菲律宾都在南沙岛礁上

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岛礁建设活动ꎬ 而菲律宾并未在当时对中方进行的“岛礁建设”及其引

起的相关问题表示抗议或反对ꎮ④ 可见ꎬ 在“岛礁建设”的实践上ꎬ 中菲两国并无不同ꎬ 无

法证明两国在此问题上有着“截然相反”的实践或认识ꎮ 第三ꎬ 菲律宾方面公开承认ꎬ 中

国大规模的“岛礁建设”始于 ２０１３ 年年底ꎬ 是在其提起仲裁案之后发生的事件ꎬ 因此这

无法作为两国此前存在争议的证据ꎮ 菲律宾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向仲裁庭提起南海仲裁案ꎬ
后应仲裁庭要求对部分诉求进行了澄清和补充ꎻ 而中方在 ２０１３ 年年底才开始“岛礁建

设”ꎬ 从时间点和逻辑上看都不能证明两国在菲律宾首次提出仲裁的 ２０１３ 年年初就存在

着“争议”ꎮ 最后ꎬ 中国方面并未公开回应菲律宾提出的仲裁案ꎬ 也没有就中菲两国是

否在“岛礁建设”引发的海洋环境问题上有过商讨ꎬ 无法建立两国在具体海洋生态问题

上有着“清晰的、 相反的”意见的法律事实ꎮ 综合来看ꎬ 无论中国的岛礁建设是否违反

«公约»对海洋环境保护的条款ꎬ 菲律宾对于中国“岛礁建设”引发的海洋环境问题的诉

求缺乏可诉性( ｉｎａｄｍｉ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ꎬ 不能作为有效的“争端方”ꎬ 因而仲裁庭对该议题不应

有管辖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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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仲裁庭认为ꎬ 中方在菲律宾提起仲裁案后开始大规模的岛礁建设行为违反了«公
约»缔约国在争端解决程序中的义务ꎬ 加剧了两国的海洋争端

菲律宾方面在诉求第 １４ 条(ｄ)中提出ꎬ 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菲方提起仲裁案后ꎬ 中国在南

沙群岛的 ７ 个岛礁“挖沙、 修筑人工岛屿和建设岛礁”ꎬ 非法地加剧并扩大了争端ꎮ 菲方

认为ꎬ 中方的行为与«公约»第 ２７９ 条“用和平方法解决争端的义务”以及第 ３００ 条“诚意和

滥用权利”不相符(即中方有意扩大争端)ꎮ① 此外ꎬ 菲律宾方面还认为ꎬ 不加剧争端是国

际法中“公认接受的原则”(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ｌｙ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ꎮ② 仲裁庭先认定对菲律宾提出的

第 １４ 条(ｄ)有管辖权ꎬ 随即认为中方进行的“岛礁建设”使其“无法恢复原来的状态”、
“对海洋环境的破坏”以及“刻意对岛礁自然面貌的破坏”构成了“加剧并扩大”争端的行

为ꎮ③ 最后ꎬ 仲裁庭甚至提出ꎬ 中国不参与仲裁的决定尽管符合«公约»附件七的规定ꎬ 但

是“如何最好地代表中国是中国自己的问题ꎬ 不是仲裁庭的问题”ꎬ 间接地表明中方对该

仲裁“不参与、 不接受和不承认”的政策本身构成了“加剧和扩大”海洋争端ꎮ④

仲裁庭如此裁决ꎬ 充满了偏见和漏洞ꎬ 无法取信于国际社会ꎮ 首先ꎬ 菲律宾方面将己

方对中国方面“岛礁建设”的指控和«公约»第 ２７８ 条和第 ３００ 条相联系ꎬ 是一种偷换概念

的做法ꎬ 仲裁庭对此进行裁决涉嫌越权ꎮ «公约»第 ２７８ 条和第 ３００ 条的核心是各方以“和
平”的方法和“诚意”的态度去解决争端ꎬ 而与菲律宾提出的中国方面的“岛礁建设”是“非
法、 加剧并扩大了”争端的指控并无直接关联ꎮ 中方的“岛礁建设”并未导致中菲两国采取

“非和平”的方式来处理该问题ꎬ 中国对待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的“三不”政策ꎬ 最多可以被

认定为以“不合作”的方式来应对ꎬ 而与«公约»第 ２７８ 条所禁止的“非和平”的方式相差甚

远ꎮ 此外ꎬ 根据«公约»第 ６０ 条和第 ８０ 条ꎬ 修建“人工岛礁”符合«公约»的规定ꎬ 即合法

的行为ꎮ 菲方所认为的“加剧、 扩大”争端是一种主观的想法ꎬ 很难用中国“岛礁建设”的
事实加以佐证ꎮ 而中方一再宣称要将岛礁建设后的设施作为地区“公共产品”的行为ꎬ 也

无法与«公约»第 ３００ 条反对的“不诚意、 滥用权利”联系起来ꎮ 最为关键的是«公约»中根

本就不曾出现菲律宾方面提出的“加剧和扩大”(ａｇｇｒａｖａｔｅ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ｄ )争端的这两个词汇ꎬ
因此ꎬ 对是否“加剧并扩大”争端不该在«公约»的裁定范围内ꎮ

其次ꎬ 如果菲律宾方面认为“加剧并扩大”争端的事项在«公约»的管辖范围之内ꎬ 其

自身的做法同样违反了«公约»ꎬ 仲裁庭对此不仅“选择性失明”ꎬ 甚至涉及“包庇”ꎮ 菲律

宾一方面在仲裁案中多次强调ꎬ 有权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中菲双方的争端ꎬ 中方的行为旨

在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菲律宾提起仲裁请求后加剧和扩大原有的争端ꎮ⑤ 但是据笔者统计ꎬ 菲

律宾方面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向国际仲裁法庭提交仲裁案后ꎬ 其本身的行为同样涉嫌违反了“加
剧并扩大”争端一项ꎮ 从 ２０１３ 年到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期间ꎬ 根据公开的信息整理ꎬ 菲律宾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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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单边及多边的军事演习次数达到 １４ 次之多ꎻ ２０１４ 年在美军撤离菲律宾 ２２ 年后ꎬ 菲

律宾与美国签署«加强防御合作协定»ꎬ 允许美军使用菲律宾 ５ 座军事基地ꎬ 同时在苏比

克湾基地进行“半永久性”驻扎ꎬ 而其中一座空军基地就位于有争议的南沙群岛的巴拉望

岛上ꎮ① 此外ꎬ 菲律宾方面还曾表示ꎬ 不排除未来允许美国将菲律宾在南沙群岛占有的岛

礁用作军事用途ꎮ② 由此可见ꎬ 菲律宾方面一方面指责中方在仲裁庭审理期间“加剧并扩

大”争端ꎬ 另一方面不遗余力地破坏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ꎮ 仲裁庭不经调查ꎬ 没有分析

事件的前因后果ꎬ 单方面认定中方对南海争端的“加剧和扩大”负全部责任ꎬ 存在明显的

不公平ꎮ

二、《公约》的局限性与“岛礁建设”立法的必要性

仲裁庭对中国在南沙群岛的“岛礁建设”行为违反«公约»多项条款的裁决ꎬ 既有仲裁

庭本身的认知因素ꎬ 也与«公约»在此议题上的法律滞后和缺失有着密切联系ꎮ «公约»对
海洋中的“陆地” ( ｌａｎｄ)的规定分为三种ꎬ 分别是“低潮高地” ( ｌｏｗ￣ｔｉｄｅ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岛屿

(ｉｓｌａｎｄｓ)和人工岛屿(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ｓｌａｎｄｓ)ꎮ 从定义上看ꎬ 这三种海洋地物均存在着相当的模

糊性ꎮ «公约»第 １３ 条对“低潮高地”的定义是: “低潮高地是在低潮时四面环水并高于水

面但在高潮时没入水中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如果低潮高地全部与大陆或岛屿的距离超过

领海的宽度ꎬ 则该高地没有自己的领海”ꎮ 从中可以看出ꎬ “低潮高地”不是“岛屿”ꎬ 而且

必须是“自然形成的”ꎮ «公约»在第八部分(即第 １２１ 条)规定了“岛屿”是“四面环水并在

高潮时高于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ꎮ 而«公约»文本中尽管 ２１ 次提到“人工岛屿”ꎬ
却未对其进行任何的定义ꎮ 从«公约»第 ６０ 条、 第 ８０ 条和第 ８７ 条可以总结出如下特点:
沿岸国有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内建造、 管理、 操作和使用人工岛屿的权利ꎬ 并可以设置

５００ 米的安全距离ꎻ 人工岛屿不具有岛屿的地位ꎻ 国家有在公海建造国际法所容许的人工

岛屿和其他设施的自由ꎮ
可见ꎬ «公约»对海洋中“陆地区域”的划分是以大小和构成属性来区分的ꎬ 并分别给

予了相关的权利与义务ꎮ 然而ꎬ 对于海洋中既有“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ꎬ 又有“人工添

附”的陆地区域的“混合岛礁”的权益ꎬ «公约»没有作出明确规定ꎮ③ 而从南海仲裁案中

看ꎬ 仲裁庭应菲律宾方面诉求ꎬ 将一切中方基于原有南沙岛礁“陆地区域”建设的新的岛

礁称为“人工岛屿”并根据«公约»对于“人工岛屿”的相关规定进行仲裁ꎬ 也的确反映了

«公约»在这种“混合岛礁”立法上的缺失ꎮ
在南海仲裁案中ꎬ 菲律宾方面和仲裁庭都将中国在南沙的“岛礁建设”行为与修建“人

工岛屿”划上了等号ꎬ 并据此作出各项中国违反«公约»的裁决ꎮ 而现实情况是ꎬ 中方在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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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博: «裁决南海仲裁案有违‹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精神»ꎬ «中国评论月刊»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号(总第 ２２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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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Ａｐｒ􀆰 １５ꎬ ２０１６􀆰
关于“人工岛屿”与«公约»的关系ꎬ 参见邹克渊: «岛礁建设对南海领土争端的影响: 国际法上的挑战»ꎬ «亚太安全

与海洋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ꎮ



有岛礁主权的基础上进行的大规模岛礁建设是否违反«公约»本身的相关规定ꎬ 在现有«公
约»文本中无法得到体现ꎮ 国际法学者邹克渊认为ꎬ 对于建在永久岩石和珊瑚礁上的人工

岛屿ꎬ 不仅在«公约»中ꎬ 而且在整个国际法的框架下都很难定义它的法律地位ꎮ① 笔者认

为ꎬ 人工岛屿和天然岛屿并不是相互对立的概念ꎬ 而是相互补充ꎬ 分别享有各自在«公
约»中的权利和责任ꎮ②最为关键的是ꎬ “混合岛屿”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停留在学术讨论领域

的概念ꎬ 通过中国在南沙群岛的大规模岛礁建设实践ꎬ 已经使其成为了一个国际热点议

题ꎮ 目前ꎬ 已有部分国家对中国的岛礁建设技术产生了兴趣ꎬ 希望中国协助其修建岛屿或

进行技术转移ꎮ 例如ꎬ 以色列第一副总理伊色列􀅰卡茨(Ｙｉｓｒａｅｌ Ｋａｔｚ)建议ꎬ 在加沙地带

附近海域修建一座长约 ４􀆰 ５ 公里的人工岛屿ꎬ 其中包括机场、 港口和海水淡化工厂等设

施ꎬ 并提出将考虑邀请中国方面参与该计划的投资和兴建ꎮ③ ２１ 世纪的今天ꎬ 保证人类的

可持续性发展ꎬ “海洋城市 ”(Ｏｃｅａｎ Ｃｉｔｙ)从科技角度看已经不再是一个概念ꎬ 而是呼之

欲出的现实ꎮ 但与此同时ꎬ 有着海洋“基本法”之称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代表的意识形

态和人类科技水平仍然停留在条约制定的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ꎮ
南海仲裁庭的裁决ꎬ 很大程度上是从是否“合法”的角度来看“岛礁建设”的问题ꎬ 并

未从“合理”的角度出发来研究这一重要海洋领域的新的实践ꎮ «公约»中的岛屿制度ꎬ 特

别是“岛礁建设”相关法律的缺失ꎬ 是制约«公约»未来规范各国海洋事务行为的一大弊端ꎮ
但归根结底ꎬ «公约»是为了保护及促进各国和平、 合理和可持续地利用海洋资源设立的ꎬ
而不应仅以签署«公约»国家数量的多少以及是否符合教条来作为最终的目标ꎮ 因此ꎬ 顺

应时代和科技发展的步伐ꎬ 创造性地利用海洋资源ꎬ 保障人类可持续发展才是维护«公
约»权威的第一要务ꎮ 一切符合和平、 安全、 人权、 正义和可持续发展的法理及实践创新

都应该得到国际社会和各国的鼓励ꎮ 笔者认为在«公约»相关条款缺失的现状下ꎬ 国际社

会未来在应对涉及岛礁建设的法律问题上ꎬ 可以依照三个法律维度来思考其“合理、 合法

性”ꎬ 即从«联合国宪章»维护安全、 保护人权以及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从“区域主义”
的法律、 制度原则ꎬ 以及从各国国内的立法实践三个维度出发ꎬ 统一衡量“岛礁建设”未
来的立法和与«公约»相关的法律问题ꎮ④

三、“岛礁建设”的后续法律问题研究

如前文所述ꎬ 南海仲裁案本身的尘埃落定仅仅是围绕着南海问题的法律战的开始ꎬ 学

界对有关“岛礁建设”议题的后续法律问题研究及成果ꎬ 将直接影响到未来中国在南海上

维权的方式和效果ꎮ
首先ꎬ 对于仲裁庭涉及“岛礁建设”相关问题的裁决ꎬ 中国方面在“不接受”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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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要在法律领域有所回应ꎮ 仲裁庭提到中国宣称并未在南沙群岛进行“军事化”ꎬ 并因

此认为“军事活动”与“军事化”的概念类似ꎮ 然而ꎬ 美国等国一再强调中国正在南海进行

“军事化”的举措ꎬ 并且为了维护“自由航行”的原则ꎬ 将不惜通过动用军舰、 军机进行“巡
航”来维护地区各国的利益ꎮ 这种看似截然相反的认识反映了国际法中对“军事化”概念和

实践研究的缺失及与“军事活动”之间比较研究的不足ꎮ 未来ꎬ 对“军事化”的概念和实践

进行研究ꎬ 不仅可以填补国际法相关领域的空白ꎬ 也有助于中国政府向世界澄清其“岛礁

建设”行为的合法性ꎮ 仲裁案中所涉及的诸如此类的对中方不公正、 有损中国南海权益的

裁决内容和相关法理解释ꎬ 都可以作为下一个阶段国内研究国际法学者的研究重点ꎮ 未

来ꎬ 有关部门可以考虑出版白皮书ꎬ 将仲裁案中带有明显政治性的裁决部分汇编成册来进

行批驳ꎬ 以此彰显仲裁庭和部分国家试图政治化、 加剧南海争端的行为ꎮ
第二ꎬ 面对大规模的岛礁建设先期工作已经完成及«公约»相关规定缺失的现状ꎬ 对

中国现有的涉及“岛礁建设”的法律进行再思考和完善ꎬ 不仅必要而且紧迫ꎮ 当前ꎬ 中国

对于岛礁建设的国内立法和规范工作还在起步阶段ꎬ 其立法规模和速度已经落后于在南海

上正在发生的实践ꎮ 目前ꎬ 国内法律中与南沙群岛岛礁建设相关立法联系最为紧密的是

１９９９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① ２００９ 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

保护法»②和 １９９０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ꎮ③ 可结合南海问题发展的

新形势对这些法律进行研究和再思考ꎬ 为进一步提升“岛礁建设”的国内合法性作出学界

的贡献ꎮ
第三ꎬ 对于南海的岛礁建设所引发的诸如环境保护、 提供地区公共产品的承诺等相关

议题进行法律方面的研究有着现实意义ꎮ 南海仲裁庭认定中方在“岛礁建设”的过程中违

反了«公约»关于海洋环境保护的条款ꎮ 国际社会也要求中国政府提供更多相关信息以及

关于环境评估的报告ꎬ 甚至要求中方和菲律宾成立相关的独立评估委员会对岛礁建设之于

海洋环境的影响作出进一步评估ꎮ④这在 ２００３ 年国际海洋法法庭审理的马来西亚针对新加

坡进行岛礁建设提起的诉讼中有所体现ꎬ 法庭要求双方建立一个专家团队对岛礁建设后期

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估ꎮ⑤ 此外ꎬ 中国政府表示ꎬ 岛礁建设将有利于中国的渔业捕捞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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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 日ꎮ
关于«海岛保护法»对“岛礁建设”的影响见马博: «审视南海岛礁建设法理性问题中的三个国际法维度»ꎬ «法学评

论»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１６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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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ꎬ 以及为渔船提供更加有利的工作条件和补给ꎬ 增加了外界对于南海渔业资源可持续发

展的担忧ꎮ 基于南海地区的渔业资源已经遭到了过度捕捞ꎬ 而岛礁建设后为中国的远洋捕

捞产业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支撑ꎬ 外界对南海渔业资源会进一步枯竭产生担忧ꎮ①因此ꎬ 渔

业保护的立法工作同样迫在眉睫ꎮ
环境保护问题并不涉及领土争端等敏感问题ꎬ 未来在缓和与菲律宾关系和树立中国遵

守国际法的形象方面ꎬ 中国政府都要尽早开始准备相关领域的立法工作ꎮ 目前ꎬ 针对岛礁

建设引发的环境破坏问题ꎬ 中国外交部边海司司长欧阳玉靖就中国南沙岛礁建设接受媒体

采访时表示岛礁的建设工程“经过科学评估和论证ꎬ 充分考虑到了生态环境和渔业保护等

问题ꎬ 在施工过程中有严格的环保标准和要求ꎬ 并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保护生态环境”ꎬ
并且指出“中国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等保护海洋环

境公约的缔约国ꎬ 会严格遵守公约规定ꎬ 认真履行公约义务”ꎮ 此外ꎬ 中方还承诺“加强

相关海域和岛礁的生态环境监测和保护工作”ꎮ② 未来ꎬ 中国在对岛礁建设引发环境问题

的立法过程中ꎬ 可以参考«公约»中的相关条款ꎬ 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妥善立法ꎮ

四、 结　　语

本文认为ꎬ 仲裁庭对于仲裁案涉及“岛礁建设”议题的裁决教条地依照«公约»中并不

完善的相关条款ꎬ 进行了带有偏见和狭隘的解释ꎮ 进一步思考ꎬ 仲裁庭的裁决将“合法”
放在了“合理”之上ꎬ 用一成不变的思维来看待发展中的事物ꎬ 制约了“岛礁建设”成为各

国未来利用海洋资源、 造福人类的诉求ꎬ 限制了将科学技术转化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ꎬ
裁决事实上变成了一辆“历史的倒车”ꎮ 另一方面ꎬ 裁决结果客观上扩大了相关国家的海

洋争端ꎬ 削弱了«公约»在国际上的公信力ꎬ 因此违背了«公约»推动“符合正义和权利平等

原则的和平、 安全、 合作和友好关系”的缔约精神ꎮ 同时ꎬ 在海洋领土争议问题上利用法

律漏洞强制进行仲裁ꎬ 鼓励了在领土主权问题上的“滥诉”行为ꎬ 对«公约»的立法精神构

成伤害ꎮ 对领土归属问题进行强制仲裁ꎬ 容易出现法律意义上非赢即输的“零和博弈”现
象ꎬ «公约»是一个得到签署国就海洋事务达成共识后缔结的国际条约ꎬ 其初衷是为了更

好地促进人类社会开发及利用海洋资源的能力ꎬ 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ꎬ 并非为解决

各国间涉及海洋领土本身争议而制定ꎮ 因此ꎬ «公约»不应成为解决各国之间海洋领土争

议的准则以及判定标准ꎬ 这点在海洋法学者中得到了共识ꎬ 且多数学者认为在解决领土争

议问题上ꎬ 应该依靠国际习惯法和双边谈判ꎬ «公约»可以在领土归属问题解决之后对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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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Ｏｌｉｖｅｒ Ｈｏｌｍｅｓꎬ “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Ｉｍａｇｅｓ Ｒｅｖｅ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Ｃｏｒａｌ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Ｂａｓｅｓ”ꎬ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７ꎬ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ｃｏｍ/ ｗｏｒｌｄ / ｎｇ￣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 ２０１５/ ｓｅｐ / １７/ 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ｉｍａｇｅｓ￣ｒｅｖｅ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ｃｏｒａｌ￣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ｂａｓｅｓꎻ Ｇｒｅｇ Ｔｏｒｏｄｅꎬ “‘Ｐａｖｉｎｇ Ｐａｒａｄｉｓ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Ａｌａｒｍｅｄ ｏ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Ｉｓｌ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Ｄｉｓｐｕｔｅｄ Ｓｅａ”ꎬ Ｒｅｕｔｅｒｓꎬ
Ｊｕｎｅ ２５ꎬ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ｏｍ/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ｕｓ￣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ｃｈｉｎａ￣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ｓｉｇ￣ｉｄＵＳＫＢＮ０Ｐ５０ＵＢ２０１５０６２５ꎬ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１ Ｍａｒ􀆰 ２０１７.
«外交部边海司司长欧阳玉靖就中国南沙岛礁建设接受媒体采访»ꎬ 新华网ꎬ ２０１５ 年 ０５ 月 ２７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５￣０５ / ２７ / ｃ＿１２７８４４６９９􀆰 ｈｔｍꎬ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 日ꎮ



洋划界起到指导作用ꎮ 仲裁事项看似没有直接涉及岛屿的领土主权归属ꎬ 但是在岛屿主权

不明晰的前提下无法实现«公约»宣称建立“符合正义和权利平等原则的和平、 安全、 合作

和友好关系”ꎬ 更不可能做到“意识到各海洋区域的种种问题都是彼此密切相关的ꎬ 有必

要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虑”的原则ꎮ① 中国作为在“岛礁建设”技术和实践方面的全球领

先者ꎬ 自身和平开发、 利用海洋资源的决心不应受制于所谓的仲裁结果ꎮ 一方面ꎬ 中方可

仔细研读仲裁结果ꎬ 组织批驳其谬误ꎬ 为中国的“岛礁建设”正名ꎻ 另一方面ꎬ 应该创造

性的对其中涉及“岛礁建设”的法律问题进行全面的研究和创新ꎬ 使之符合中国的国家利

益ꎬ 并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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